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2号

罪犯王家振，男，1964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6日作出（2021）闽0104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家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王家振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八十三元，返还被害单位。刑期自2020年10月28日起至2030年10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9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1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5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6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5.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17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376.8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871分。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家振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家振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3号

罪犯周荣，男，1996年8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0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5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周荣退出赃款人民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五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8月24日起至2028年11月21日止。于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8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荣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4号

罪犯张文龙，曾用名张振龙，男，1968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平和县。捕前系公司法人代表。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7日作出（2021）闽0625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文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五万元；被告人张文龙扣押于漳州市公安局的款项用于抵缴诈骗犯罪违法所得人民币1628.7万元，被告人张文龙扣押于平和县公安局的款项用于抵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所得人民币978289.71元，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发现上诉人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判决，需要并案审理。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闽06刑终220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人民法院（2021）闽0625刑初69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闽0625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文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被告人张文龙被依法扣押的用于退缴诈骗犯罪违法所得人民币1628.7万元、用于退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违法所得人民币977418.31元，依法予以追缴。刑期自2020年12月22日起至2030年12月13日止。于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70分，表扬4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文龙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文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5号

罪犯张信忠，男，1980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云霄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日作出（2023）闽0625刑初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信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23年4月3日起至2030年4月2日止。于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790.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信忠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信忠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6号

罪犯赵学，男，1985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阳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5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2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2023年10月15日起至2029年10月4日止。于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05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学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7号

罪犯公成，男，1990年6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8日作出（2025）闽0205刑初2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公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刑期自2025年3月28日起至2026年8月27日止。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该犯因脑梗死后遗症在老病残分监区集中康复治疗，未参加劳动。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9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公成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公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8号

罪犯杨锦波，男，1998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农民。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3）豫1424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锦波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已缴纳）。宣判后，该犯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利用互联网投注赌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符合撤销缓刑的法定情形。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5日作出（2025）闽0521刑更16号刑事裁定，撤销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23）豫1424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中对罪犯杨锦波宣告缓刑二年的执行部分；对罪犯杨锦波收监执行原判刑罚一年三个月。刑期自2025年7月13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止。于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53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锦波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锦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09号

罪犯叶阳东，男，1983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5日作出（2025）闽0583刑初5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阳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被告人叶阳东已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退出的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2950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9日作出（2025）闽05刑终7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5年1月21日起至2026年8月20日止。于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60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阳东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阳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1号

罪犯曾彬彬，男，1993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4日作出（2025）闽0521刑初4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彬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5年7月9日起至2026年9月6日止。于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413分；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彬彬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彬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2号

罪犯苏晓彬，男，1990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广东省普宁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晓彬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被告人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678829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苏晓彬被公安机关冻结的三个银行账户余额人民币150912.64元，用于执行被告人苏晓彬的罚金刑。刑期自2023年9月17日起至2027年5月9日止。于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54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晓彬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晓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3号

罪犯杨正江，男，1992年6月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5日作出（2024）闽0212刑初4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正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自2024年4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5日止。于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236.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正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正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4号

罪犯林建新，男，1996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4日作出(2019)闽0424刑初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建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依法扣押被告人林建新保时捷跑车1辆、持有的他人银行卡及开卡凭证、步枪子弹1发，古驰牌挎包1个、劳力士手表1只、现金2000元、苹果X手机2部；依法追缴林建新订购车款80万元。汽车、现金等财产，厘清权属后，属于赃款或赃款购置的财产以及属于被告人个人的财产依法予以变现用于退赔，超出部分予以没收或冲抵罚金。继续追缴被告人林建新非法所得9293904元，予以返还给被害人。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7日作出（2021）闽04刑终1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9月23日起至2033年9月22日止。2021年6月16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多次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6月1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4948.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不予奖励并批评教育1次。考核期内违规11次，累计扣259分，其中重大违规2次：2022年12月8日因借卡消费，情节严重被记过处罚一次，扣200分；2023年5月4日因变相索要他犯财物，情节较重（向邱桂红借卡消费）扣30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建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建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5号

罪犯谢士业，男，1995年6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5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士业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追缴被告人谢士业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9592元。刑期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2028年6月13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30.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士业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士业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6号

罪犯孟卫峰，男，1976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及居住地河南省孟州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2)闽06刑初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孟卫峰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闽刑终1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27日起至2029年4月27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1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孟卫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孟卫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7号

罪犯沈波，男，1985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南岸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0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责令被告人沈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1日起至2038年3月20日止。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67.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沈波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8号

罪犯侯涵钰，男，1999年7月出生，汉族，专科文化，住址山西省文水县，捕前系无业。因犯诈骗罪于2021年9月16日被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30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2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侯涵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4年6月14日起至2027年6月13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442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侯涵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侯涵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19号

罪犯陈垄，男，1993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4日作出(2025)闽0211刑初4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自2024年12月6日起至2026年10月5日止。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5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垄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1号

罪犯王人竖，男，1961年9月出生，汉族，文盲，住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务工。曾因犯盗窃罪于1989年9月23日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8年7月31日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8年12月2日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与前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2012年4月6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人竖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4月8日起至2027年4月7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该犯系文盲，由罪犯王人竖本人口述，他人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023.5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人竖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人竖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2号

罪犯詹建鑫，男，1988年8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4日作出(2025)闽0211刑初4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詹建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自2024年12月9日起至2026年10月8日止。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53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詹建鑫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詹建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3号

罪犯郑志臻，男，1995年5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德化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盗窃罪于2017年1月19日被德化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于2022年5月31日刑满释放。该犯系累犯。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5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1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志臻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责令被告人郑志臻退赔各被害人合计人民币37669元。继续追缴锆石戒指一个退还被害人郭某、铂金手链和金戒指各一条退还被害人郑某、金项链一条、金戒指一个退还给被害人钟某、金手镯一个退还被害人郑某。被告人郑志臻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075.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13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464.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志臻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志臻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4号

罪犯谢鑫鑫，男，1995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30日作出(2025)闽0205刑初2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鑫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谢鑫鑫非法获利人民币二千五百元。刑期自2025年3月6日起至2026年10月5日止。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53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鑫鑫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鑫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5号

罪犯杨国辉，男，1970年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2022)闽0211刑初6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国辉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的赃款人民币50000元退还厦门市明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6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25日起至2032年4月24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41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16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国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国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6号

罪犯谭仁伟，男，1982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南岸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0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谭仁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谭仁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七百八十元。刑期自2023年3月21日起至2035年3月20日止。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3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谭仁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谭仁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7号

罪犯刘成华，男，1985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安徽省宿松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6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5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成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被告人刘成华退出在石狮市公安局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7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5月6日起至2027年5月5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53.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成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成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8号

罪犯柯绍键，男，2002年3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资区，捕前系无业。系性侵害未成年人。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6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绍键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闽06刑终4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7年5月23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47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柯绍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柯绍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29号

罪犯郭文格，男，1980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2年7月16日被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5年2月26日被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2015年6月27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8日作出(2024)闽0212刑初6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文格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郭文格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1541.8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8月9日起至2026年8月8日止。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222.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文格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文格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0号

罪犯李聪华，男，1977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华安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3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聪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李聪华退出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2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23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4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聪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聪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1号

罪犯卢海民，男，2003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4 日作出(2025)闽0211刑初4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海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刑期自2025年2月11日起至2026年10月10日止。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5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卢海民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卢海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2号

罪犯许海鹏，男，1988年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3 日作出(2025)闽0302刑初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海鹏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许海鹏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零四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5年4月23日起至2026年9月22日止。2025年5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5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83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财产刑等执行情况一览表体现）。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海鹏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海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3号

罪犯葛荣晶，男，1988年10月出生，土家族，小学文化，住所地湖北省利川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4日作出(2025)闽0304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葛荣晶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5年1月4日起至2026年9月3日止。2025年5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5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843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葛荣晶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葛荣晶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4号

罪犯郑伟伟，男，1992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西省余干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3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1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伟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追缴被告人郑伟伟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26日起至2027年3月25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13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伟伟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伟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5号

罪犯高上坛，男，1975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9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3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上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5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14日起至2028年12月13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4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上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上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6号

罪犯赖伟祥，男，1978年9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8日作出(2024)闽0322刑初2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伟祥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刑期自2023年10月30日起至2028年10月29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833.4分，表扬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伟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伟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7号

罪犯王玉武，男，1978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安徽省阜南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开设赌场罪，于2013年8月13日被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又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7年3月20日被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7年4月11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玉武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责令被告人周国庆、郭清亮、王玉武、林木峰、戴益兵与同案人共同退出人民币57万元，依法返还被害人蔡志霖（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人民币35.0908万元，用于执行该笔退赃款）。刑期自2022年11月24日起至2030年11月23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4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1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玉武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玉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8号

罪犯周国庆，男，1986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信用卡诈骗罪，于2016年5月24日被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国庆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周国庆、郭清亮与同案人共同退出人民币5万元，依法返还被害人林健春；责令被告人周国庆、郭清亮、王玉武、林木峰、戴益兵与同案人共同退出人民币57万元，依法返还被害人蔡志霖（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人民币35.0908万元，用于执行该笔退赃款）。刑期自2022年9月11日起至2035年3月10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4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94.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国庆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国庆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39号

罪犯艾军，男，1973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闽0623刑初1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艾军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2027年4月19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4日作出（2023）闽06刑终7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258.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25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4年10月05日因违反基本规范，殴打他人（右手打罪犯谢勇脸一巴掌），扣20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艾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艾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0号

罪犯陈辉金，男，1981年6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0年11月1日被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2012年6月9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0日作出（2023）闽01刑初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辉金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陈辉金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500元由扣押机关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2月7日起至2028年2月6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9日作出（2023）闽刑终219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闽01刑初77号刑事判决中对该犯的判决。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89.2分，表扬4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辉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辉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1号

罪犯匡海南，男，2001年10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4日作出(2025)闽0211刑初4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匡海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刑期自2025年2月11日起至2026年9月10日止。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545分；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匡海南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匡海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3号

罪犯王炳森，男，1962年9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炳森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刑期自2024年7月30日起至2027年10月24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6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249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7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炳森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炳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4号

罪犯王金照，男，1973年7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5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金照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2月21日起至2027年5月20日止。2023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2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12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5年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3.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2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59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857.1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5年2月28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1294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金照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金照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5号

罪犯王凌翔，男，2002年7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凌翔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4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339分，表扬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凌翔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凌翔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 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6号

罪犯谢万顺，男，1995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7日作出(2024)闽0425刑初1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万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退出的违法所得30000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黄利军，其中15000元由扣押机关大田县公安局予以追缴并返还。刑期自2023年12月29日起至2027年1月13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43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万顺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万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7号

罪犯钟昆洋，男，2000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1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昆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22年10月9日起至2027年4月8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1日作出（2023）闽08刑终2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2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12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5年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52.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2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6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52.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5年2月28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钟昆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昆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8号

罪犯钟荣海，男，1989年4月出生，畲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南靖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9日作出（2019）闽06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荣海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钟荣海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5日作出(2021)闽刑终1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0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5日止。2023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96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钟荣海予以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一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荣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49号

罪犯林统，男，2002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4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22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421.8分，表扬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0号

罪犯薛偕松，男，1966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肄业，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8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1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偕松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薛偕松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9日作出(2024)闽01刑终1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8日起至2026年9月7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29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薛偕松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薛偕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1号

罪犯邱明青，男，1986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浦城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4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1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明青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五千元（罚金经折抵勐腊县公安局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三千元，剩余罚金人民币四万二千元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责令被告人邱明青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六千元，由公安机关优先返还已查实的被害人。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5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2027年4月4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33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明青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明青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2号

罪犯赖禄金，男，1965年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7日作出（2023）闽0803刑初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禄金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刑期自2022年10月2日起至2027年8月1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10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2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89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6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1593分。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禄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禄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3号

罪犯林清，男，1989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4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3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林清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8日作出(2024)闽01刑终2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15日起至2026年11月14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217.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0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罪犯林清于2024年5月11日，因晚23点00分许，因之前与罪犯史雄华发生口角的事怀恨在心，将尿液接了半口杯倒在正在睡觉的史犯脸上，打击报复他犯，情节较重，扣考核分30 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清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 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4号

罪犯彭志炫，男，2006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学校学生。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6日作出（2024）闽0302刑初30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志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被告人彭志炫应于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俞闽伟经济损失人民币三万四千二百八十一元九角三分，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刑期自2024年3月30日起至2026年12月19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51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彭志炫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彭志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5号

罪犯谢家斌，男，1979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1998年4月15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莆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01年11月23日因犯强迫交易罪被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家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罚金从公安机关扣押的10万元款项中予以冲抵）；暂扣于公安机关的被告人谢家斌退出的款项人民币10万元，其中用于冲抵抽头渔利的人民币9576.25元、用于冲抵罚金的人民币1万元，均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余款人民币80423.75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发还给被告人谢家斌。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3刑终9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3月1日起至2026年8月26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776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家斌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家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 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6号

罪犯谢义勇，男，1991年8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家住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6日作出(2022)闽0623刑初3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义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谢义勇的违法所得15000元。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日作出（2023）闽06刑终19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2月2日起至2032年12月1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166.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义勇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义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7号

罪犯翁志武，男，1975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30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志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翁志武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一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2024）闽03刑终3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9月30日起至2028年9月29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340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翁志武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志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8号

罪犯黄雨凡，男，1988年8月出生，汉族，文盲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曾因危险驾驶罪，于2019年3月28日被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判处免于刑事处罚。系有前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8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1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雨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黄雨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退还给被害人人民币三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一元。刑期自2022年9月24日起至2027年5月22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283.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被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雨凡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雨凡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59号

罪犯李怀鑫，男，1988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清流县，捕前系无业。2017年1月23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2017年8月2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闽0825刑初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怀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五千元，对被告人李怀鑫退出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人民币48107元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闽08刑终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2月3日起至2027年3月2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270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怀鑫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怀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0号

罪犯万明超，男，1997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捕前系务工。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9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万明超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公安局的赃款人民币5043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2日作出（2023）闽01刑终3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0月2日起至2027年3月27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1月2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5年1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2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情形，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2.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1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1865.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27.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3月，获得考核分1528.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万明超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万明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1号

罪犯王艺滨，男，1988年1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家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务工。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7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1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艺滨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刑期自2022年9月1日起至2027年4月30日止。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0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8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0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情形，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7.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199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54.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10月31日至2026年3月，获得考核分1697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艺滨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艺滨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3号

罪犯杨谨恺，男，2002年11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谨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4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22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402.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谨恺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谨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4号

罪犯张玉福，男，1971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0年2月5日被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系有前科。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5日作出(2024)闽0425刑初2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玉福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24年11月15日起至2026年11月14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33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玉福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玉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5号

罪犯郭大寒，男，1992年12月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4日作出(2025)闽0211刑初4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大寒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刑期自2025年1月10日起至2026年8月9日止。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63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大寒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大寒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6号

罪犯潘龙法，男，1991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0日作出(2025)闽0583刑初3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龙法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潘龙法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2月9日起至2026年9月8日止。2025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60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龙法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潘龙法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7号

罪犯刘林鑫，曾用名刘二娃，男，1992年1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5日作出(2025)闽0205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林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自2025年3月10日起至2026年9月9日止。2025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5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林鑫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林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8号

罪犯潘桂辉，男，1992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5日作出(2025)闽0212刑初1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桂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已缴纳），被告人潘桂辉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1月13日起至2026年8月12日止。2025年5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5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839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桂辉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潘桂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69号

罪犯钟贤财，男，1985年12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6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4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贤财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被告人钟贤财向福清市公安局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由福清市公安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钟贤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七万七千五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2日起至2031年1月1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54.8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贤财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贤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0号

罪犯曾继彬，男，1985年3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4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1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继彬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预缴），上缴国库。继续向被告人曾继彬追缴被盗财物折价款27750元，退赔给被害人简阿秀。刑期自2024年1月18日起至2027年1月17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50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曾继彬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继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1号

罪犯乐生炊，男，2003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乐生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乐生炊的非法获利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漳平市公安局扣押的被告人乐生炊手机一部，由漳平市公安局依法处理。刑期自2024年1月16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91.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乐生炊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乐生炊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2号

罪犯林志坚，男，1981年8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和住址均为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4日作出（2024）闽03刑初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志坚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未随案移送的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林志坚违法所得人民币4万元及赃款165860元，共计人民币20586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仙游县公安局依法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5日起至2028年12月29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84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志坚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志坚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 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3号

罪犯苏毅平，男，1983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经商人员。曾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18年11月28日被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五万元（罚金已缴纳），缓刑考验期至2021年6月10日止。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2023）闽0203刑初2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毅平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1万元。刑期自2022年7月26日起至2027年1月20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36分，表扬4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毅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毅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4号

罪犯熊宇鸿，男，1972年3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宇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追缴被告人熊宇鸿的犯罪所得人民币34.4万元退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2月10日起至2029年2月9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127.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熊宇鸿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宇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5号

罪犯张阿龙，男，1989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7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1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阿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刘坤炼、张阿龙、胡凯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43003.67元；责令被告人张阿龙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3323.34元。追缴被告人张阿龙及同案犯的违法所得。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7日作出（2023）闽06刑终39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1月15日起至2027年4月23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663.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阿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阿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6号

罪犯林木峰，男，1991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木峰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林木峰与其他同案犯共同退出人民币57万元，依法返还被害人，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人民币35.0908万元，用于执行第八项判决。刑期自2022年9月26日起至2029年3月25日止。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4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538.5分，表扬4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木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木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7号

罪犯黄铭伟，男，1995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闽0623刑初7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铭伟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追缴被告人黄铭伟已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5288.88元，由扣押机关用于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作出（2023）闽06刑终146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刑期自2022年9月20日起至2027年1月7日止。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256.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铭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铭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8号

[bookmark: _GoBack]罪犯林晋殿，男，1974年6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国家工作人员，系职务犯、正科级。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4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1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晋殿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8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被告人林晋殿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19206.64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2日起至2029年1月21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3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晋殿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晋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79号

罪犯张洪春，男，1963年4月出生，汉族，专科文化，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龙岩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系职务犯、市管企业二级企业正职职级。
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9日作出（2021）闽0825刑初3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洪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二万元；对被告人张洪春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059601.4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2022）闽08刑终12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4月21日起至2031年4月20日止。2022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能够悔改并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2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89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洪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洪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2号

罪犯蔡宏道，男，1973年8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7日作出（2021）闽0203刑初4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宏道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蔡宏道申请撤回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5日作出（2022）闽02刑终167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蔡宏道撤回上诉。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4日作出（2022）闽0203刑更11号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对罪犯蔡宏道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执行地为福建省石狮市。鉴于罪犯蔡宏道原被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尚有余刑三年十一个月未执行。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1日作出（2024）闽0203刑更6号收监决定，将罪犯蔡宏道收监执行。刑期自2024年3月8日起至2028年2月7日止。于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17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宏道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宏道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3号

罪犯林杰，男，1994年6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杰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万元；暂扣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林杰退出的款项人民币130万元（用于冲抵违法所得人民币65万元及罚金人民币65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9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3月29日起至2027年3月22日止。于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750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杰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杰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1日







